











紫住建字〔2025〕291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钟吉昌

[bookmark: OLE_LINK1]关于请拨2025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
工程补助资金的请示
[bookmark: _GoBack]
县人民政府：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建〔2024〕87号）、《关于下达2025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河财建〔2025〕13号）、《转发下达2025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紫财建〔2025〕4号）文件要求，请县人民政府批准在2025年下达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：功能分类科目：“2210199保障性租赁住房”资金中划拨12276元到我局，用于发放2025年第四季度县直城镇住房保障对象租金补贴。

附件：1、关于下达2025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（河财建〔2025〕13号）
2、转发下达2025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（紫财建〔2025〕4号）
3、2025年（第四季度）紫金县县直城镇住房保障对象（人员）名单



                    紫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5日



（联系人：朱长春，联系电话：1893327266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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